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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348 号建议答复的函

白军山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实施惠农区燕子墩乡生态修复及历史废弃矿

山治理项目的建议》收悉。经会同自治区财政厅、生态环境厅、

水利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农业农村厅和林草局认

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厅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大力支持惠农区开展生态

保护修复工作，推动废弃矿坑、荒滩戈壁、采矿塌陷区等生态修

复、发展生态产业。2020 年以来，先后支持惠农区实施历史遗留

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6 个，总投资约 1.16 亿元，矿山修复面积

793 公顷；下达惠农区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资金 1.29 亿元，

支持实施乡村土地整理和生态修复类项目 10 个，惠农区生态修复

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，其中燕子墩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入选全国

第三批典型案例，为西北地区唯一入选案例。

建议提出将惠农区燕子墩乡废弃矿山治理与红色文化旅游、

乡村生态修复和灌溉基础工程建设相结合，实施生态修复治理项

目，打造贺兰山下特色旅游乡村。该建议与当前推进生态修复与

生态产业、文旅产业等融合发展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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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契合，我厅将综合施策、多措并举，会同自治区相关部门予

以支持。

一是增补纳入矿山示范工程。2024 年 7 月，自治区组织银川

市、石嘴山市和吴忠市联合申报黄河上游风沙区（宁夏中北部）

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，成功纳入国家支持范围，

获得中央 3 亿元财政资金支持。该工程总投资 5.04 亿元，在 18

个子项目推进实施过程中，经初步测算，尚有资金节余。我厅已

于11月27日联合自治区财政厅组织开展工程整体实施方案调整，

并新增子项目，将惠农区燕子墩乡生态修复及历史废弃矿山治理

项目纳入示范工程范畴，近期下达首批资金予以支持。我厅将指

导惠农区加快编制项目初步设计，尽快完成立项审批开工建设。

二是强化生态产业发展指导。我们注重生态修复项目中的产

业导入，立足简泉村富硒土地、红色文化和贺兰山风光等自然资

源，积极提供富硒瓜菜种植、休闲农业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培

训，引导简泉村打造“硒”主题农业旅游体验区、建设农耕文化

展示馆、开展富硒瓜菜采摘节等节庆活动，推动富硒农业与休闲

农业深度融合，让游客在体验农事乐趣的同时感受生态修复成效。

三是加强生态修复项目谋划储备。会同自治区相关厅局，指

导惠农区将生态修复与葡萄酿酒、旅游康养、绿色农业、清洁能

源等产业结合，持续开展项目谋划工作，按程序申报纳入自治区

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项目库。同时充分考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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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特色生态产业发展作用，指导惠农区优化完善简泉村中心路新

建工程等项目方案，为争取国家和自治区资金支持做好充分准备。

最后，衷心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并希望今后多

提宝贵意见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5 年 11 月 28 日

（联系人：苏宁，联系电话：0951-5059603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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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